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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風險委員會職權範圍 

經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採納 

 

 

1 組成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組建及成立風險委員會（「風險委員會」），其權

力、責任及具體職責載述如下。 

 

2 成員 

2.1 委員會由最少三名成員組成，成員必須以本公司董事佔大多數。 

2.2 風險委員會主席須由董事會委任，其必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 秘書 

本公司的公司秘書或其代名人將兼任風險委員會秘書。 

 

4 法定人數 

處理事項所需的法定人數為兩名成員。正式召開並達法定人數的風險委員會會議，將

有資格行使風險委員會獲授予或可行使的所有或任何授權、權力及酌情權。 

 

5 會議通告 

5.1 風險委員會秘書可於風險委員會任何成員提出要求或於外部核數師或內部核數師認為

有需要而提出要求的情況下召開風險委員會會議。 

5.2 除非經另行協議，確定地點、時間及日期的會議通告連同待討論事項的議程，最遲須

於會議日期 3 個工作日前送交風險委員會各成員、須出席會議的任何其他人士及所有

其他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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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力和職責 

6.1 風險委員會獲董事會授予其權力，有以下的職責： 

6.2 省覽本公司的風險管理策略； 

6.3 審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簡稱「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系統，包括但不限於風

險管理政策、指引、職能及其工作流程，以及與管理層討論風險管理系統，以確保管

理層已履行職責建立有效的系統； 

6.4 評估重大決策風險，及考慮重大風險的解決方案，並提供其認為適當的指引； 

6.5 定期評估本集團風險狀況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出完善本集團風險管理系統和內部控制

的建議； 

6.6 主動或應董事會的委派，就有關風險管理事宜的重要調查結果及管理層對調查結果的

回應進行研究； 

6.7 持續監督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確保最少每年檢討一次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是否有效，並在《企業管治報告》中向股東匯報已

經完成有關檢討；有關檢討應涵蓋所有重要的監控方面，包括財務監控、運作監控、

合規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 

6.8 審議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有關由委員會履行的

任何其他風險管理職責事項；及 

6.9 研究其他由董事會界定的課題。 

 

7 會議次數 

7.1 風險委員會每年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委員會成員認為需要時，可要求召開會議。 

 

8 出席人士 

8.1 只有委員會成員方有權出席風險委員會會議。然而，如有需要，可邀請董事會主席、

行政總裁、財務總監、其他董事，及風險、合規及內部審核主管，以及財務職能的代

表等其他人士出席任何會議的整個或部分過程。 

8.2 會議可以電話會議方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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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會議記錄 

9.1 秘書須記錄所有委員會會議的議事程序及決議案，其中包括記錄出席及列席者的姓

名。  

9.2 秘書須於每次會議開始時確定是否存在任何利益衝突，並就此作出記錄。 

9.3 風險委員會秘書須保存風險委員會會議的完整會議記錄，而會議記錄的草擬本及最終

本以及所有書面決議案，均須於會議後一段合理時間內送交所有委員會成員，以供彼

等評閱及作為記錄。 

9.4 秘書須將風險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送交全體董事會成員。 

 

10 一般事宜 

風險委員會須應要求讓公司秘書提供本職權範圍，解釋其角色及董事會轉授予其的權

力。  

 

 

 

 

 

 

附註：  此職權範圍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